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铭科精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铭科

精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科精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对铭科精技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

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为应经营发展需要，公司预计与浙江格朗吉斯盛安铝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格朗吉斯”）、东莞市塘厦丁守钰货运服务部（以下简称“丁守钰”）、

上海春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杭物流”）、东莞市登凯模具五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登凯模具”）、夏录荣、夏慧茹 2025 年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预计年度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接受劳务服务、租赁房屋等累计总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3,150.00 万元（不含税），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房屋等

累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不含税）。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

事夏录荣先生、杨国强先生、孙加洪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案仍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前述董事及其关联方作为关联股东亦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保荐机

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5年预

计金额 

2024年 1-

12 月实际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等 
格朗吉斯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价 2400.00 1,902.7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服务 

格朗吉斯 接受劳务 市场公允价 40.00 5.23 

登凯模具 接受劳务 市场公允价 300.00 154.38 

丁守钰 运输服务 市场公允价 200.00 89.53 

春杭物流 运输服务 市场公允价 120.00 65.67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夏录荣、

夏慧茹 
房屋租赁 市场公允价 80.00 54.66 

夏慧茹 房屋租赁 市场公允价 10.00 5.47 

合计 3,150.00 2,277.69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等 
格朗吉斯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价 200.00 80.17 

向关联人采购的劳

务服务 
格朗吉斯 提供劳务 市场公允价 200.00 83.14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格朗吉斯 出租房屋 市场公允价 100.00 67.16 

合计 500.00 230.47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4年预

计金额 

2024年

1-12月实

际发生金

额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等 格朗吉斯 采购商品 2,000.00 1,902.75 -4.8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服务 

格朗吉斯 接受劳务 10.00 5.23 -47.70% 

登凯模具 接受劳务 150.00 154.38 2.92% 

丁守钰 运输服务 200.00 89.53 -55.24% 

春杭物流 运输服务 100.00 65.67 -34.33%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夏录荣、

夏慧茹 
房屋租赁 80.00 54.66 -31..68% 



夏慧茹 房屋租赁 10.00 5.47 -45.30% 

小计 2,550.00 2,277.69 -10.68%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等 格朗吉斯 销售商品 100.00 80.17 -19.83% 

向关联人采购的劳务服

务 
格朗吉斯 提供劳务 150.00 83.14 -44..57%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格朗吉斯 出租房屋 100.00 67.16 -32.84% 

小计 350.00 230.47 -34.15% 

合计 2,900.00 2,508.16 -13.5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4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

未超过预计总金额；登凯模具在模具工艺外发受单一项目体量

较大影响，超出预计金额 4.38 万元，未达到公司内部审议标准，

公司将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内部关联交易的审核与报备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

称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

本 

关联关

系 
住所 主营业务 

格朗吉斯 
孙加

洪 

1500万

元人民

币 

公司合

营子公

司 

浙江省嘉兴市

海盐县西塘桥

街道杭州湾大

道 777号 1幢

1楼 

设计、生产、销售铝热交换器的冲

压零部件，铝热交换器领域内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丁守钰 
丁守

钰 
个体户 

公司董

事杨国

强先生

的近亲

属控制

的企业 

东莞市塘厦镇

石潭埔社区环

市东路 566号

碧桂园天麓山

花园 6号楼 1

单元 1906 

道路普通货运。 

春杭物流 
周仕

华 

100 万

元人民

币 

公司董

事孙加

洪先生

的近亲

属控制

上海市青浦区

朱家角镇酒龙

路 292号 1幢

一层 N区 134

室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一般项目：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销售建筑材



的企业 料、金属材料、五金产品、汽车

零配件、日用玻璃制品、橡胶制

品、包装材料及制品、机械设备。 

登凯模具 
程桂

珍 

5 万元

人民币 

公司董

事杨国

强先生

的近亲

属控制

的企业 

东莞市塘厦镇

四村社区西布

围二巷 129号

2号铺 

加工、产销：模具、金属制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夏录荣 
不适

用 
不适用 

公司控

股股

东、董

事 

不适用 不适用 

夏慧茹 
不适

用 
不适用 

公司控

股股东

夏录荣

的配偶 

不适用 不适用 

2、关联方基本情况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日为 2024 年 12月 31日）：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格朗吉斯 3,671.26 2,973.66 3,010.63 278.43 

丁守钰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春杭物流 18.06 1.89 79.64 2.07 

登凯模具 43.21 24.14 148.65 3.11 

注：其中丁守钰纳税资格为核定征收，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指标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

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往来主要系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营行为，

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公司交易价格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参照，综合考虑生产

成本等因素协商定价，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体

现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



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在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及子公

司根据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与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可实现关联方之间的资源优

势互补，符合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

利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

义务关系，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

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

会议，全体独立董事出席，并以 3 票全票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经对公司提交的 2024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5 年度拟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并就相关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解，基于独立

判断，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是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业务的需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应回避表决。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5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

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公司正常经营及业务发展之所需，相关日常关联交易

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召开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

价格协商确定，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